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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能中色”） 

         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新材料”）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高能中色及杭州新材料

担保均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合计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截至公

告日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能

环境”）实际为高能中色提供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为杭州新

材料提供担保余额为 4,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公司为高能中色、杭州新材料提供担保均存在

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本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为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控股子公司高能中色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中山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 4,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12 个月，公司拟为

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为不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高能中色拟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昌金川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贷款期限 12 个月，公司拟为上述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为不超

过 6,000 万元人民币。综上，公司本次拟为高能中色提供担保金额合计为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为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新材料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申请贷款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12个月，公

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为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总计不超过 361,8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为高能中

色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为不超过 7,500万元人民币，为杭州新材料提供担保预计额

度为不超过 5,300万元人民币，并且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实际

经营需要，将担保总额预计额度范围内的剩余额度在可预计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及

公司其他资信良好的控股子公司范围内进行调剂。 

鉴于高能中色、杭州新材料资信状况良好，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根据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授权： 

将 2021 年度公司为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

2,500万元人民币调剂给高能中色，因此，公司此次为高能中色提供担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在调剂后公司为其的担保预计额度内，故本次担保事项

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高能中色担保

预计剩余额度为 0，公司为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余额由

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调整为不超过 17,500万元人民币； 

将 2021 年度公司为杭州高能结加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

余额中 4,700万元人民币调剂给杭州新材料，因此，公司此次为杭州新材料提供

担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在调剂后公司为其的担保预计额度内，故本

次担保事项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杭

州新材料担保预计剩余额度为 0，公司为杭州高能结加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预计额度余额由不超过 13,000 万元人民币调整为不超过 8,300 万元人民

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34.2759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南



侧 

法定代表人：李爱杰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矿产品（不含特种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国家限

制产品）加工及销售；建筑材料、通用机械、专用设备批发零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约 51%股权，金昌宏科商贸有限公司持有约 39%股权，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公司）持有约 10%股权。 

高能中色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1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二）公司名称：杭州高能时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155.5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下涯镇湖塘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罗亚平 

经营范围：改性粉（硫化橡胶粉）、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收

购废旧轮胎、废旧橡胶。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约 51%股权，自然人罗亚平持有约 43.97%股权，自然人

杨志辉持有约 5.03%股权。 

杭州新材料相关财务情况见下表（2021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年 7月 31日 

资产总额 48,040.14 67,471.06 

负债总额 24,177.10 42,799.84 

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4,049.47 42,415.70 

资产净额 23,863.03 24,671.22 

 2020 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7月 31日 

营业收入 39,268.05 74,292.75 

净利润 5,574.44 808.18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1年 7月 31日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高能中色（“受信人”）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中山支行

（“授信人”）申请贷款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

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

其他应付的费用。 

（二）高能中色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昌金川支行申请贷款的担

保协议 

1、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金额：不超过 6,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

资产总额 22,691.50 56,331.19 

负债总额 4,600.55 36,162.48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1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600.55 32,662.48 

资产净额 18,090.95 20,168.71 

 2020 年 4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7月 31日 

营业收入     22,940.64     23,584.32 

净利润 2,466.09     2,577.76 



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杭州新材料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德支行申请贷

款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4、保证金额：不超过 10,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范围：除了保证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保证合

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保证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保证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

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上述贷款及担保协议尚未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为补充上述控股子公司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

同意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高能中色、杭州新材料提供担保，有助于上述控股子公司满足其日常

经营资金需求，增加其流动资金，其整体财务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有利于规

范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高能中色、杭州新材料提

供担保事项。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授权，将 2021 年度公司为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 2,500万元人民币调剂给高能中色，因此，公司此次为

高能中色提供担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在调剂后公司为其的担保预计

额度内；将 2021 年度公司为杭州高能结加包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

额度余额中 4,700万元人民币调剂给杭州新材料，因此，公司此次为杭州新材料

提供担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包含在调剂后公司为其的担保预计额度内，

故本次担保事项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

450,421.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95.22%；

经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551,687.2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6.63%，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545,867.20万元。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7日 


